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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 12 月 18 日至 20 日赴澳门，出席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

据新华社电 个税汇算清缴渐行
渐近。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4 日对
外发布公告， 明确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有关政策；同日，国家税务
总局公布关于办理 2019 年度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公告 （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 即将在明年开展
办理的个税汇算清缴， 将帮助纳税人
精准计算实际纳税义务， 为中低收入
者免汇算、减负担，保障个税改革成效
充分显现， 推动个税改革最终落地落
实。

看点 1
按年算账，多退少补

今年 1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个人
所得税法正式实施。 “起征点”上调、调
整税率结构、 引入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空前力度的改革给千家万户送来
更大力度减税， 也带来个税征管的巨
变。

如今，我国个税实施“代扣代缴、
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
服务、事后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 汇
算清缴是个税制度由分类迈向综合所
必需的配套保障措施， 是推动个税改
革落地的关键环节， 也是国际通行做
法。

业内人士称，简而言之，汇算清缴
就是在平时已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查遗
补漏、汇总收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
示， 广大纳税人的收入结构和各月取
得收入不尽相同， 或会出现纳税人申
请退税或补缴的现象。 “汇算清缴事关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 将促进纳税人更
加精准计算全年实际纳税义务， 进一
步促进合理纳税。 ”

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主任施正文看来，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

见稿细化了汇算清缴工作的基本遵
循，明确了涉税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
务，将进一步推进建立现代个税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

看点 2
三种情形不用办，两种需要办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办理年度
汇算清缴？ 征求意见稿对实际中的不
同情形进行了明确。

为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 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3
种无需办理年度汇算清缴的情形。

纳税人需要补税但综合所得年收
入不超过 12 万元、纳税人年度汇算需
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 纳税人已预
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不申请
年度汇算退税———根据征求意见稿，
纳税人若符合上述情形之一， 就不需
要办理年度汇算。

“这些措施将进一步降低税收遵
从成本， 进一步切实减轻纳税人特别
是中低收入群体负担。 ”李旭红说。

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了 2 种需要
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一是 2019 年度
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
退税的；二是 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
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在 400
元以上的。 纳税人若符合上述情形之
一，则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据业内人士介绍，通常情况下，若
纳税人平时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
额不一致，则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一种
是平时多预缴了个税，需要申请退税；
另一种是少预缴了个税，应当补税。

看点 3
多渠道办税便利纳税人

依据新个税法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我国居民将迎来首
次 个 税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清 缴 办
理 。

当前， 大多数百姓对汇算清缴这
一新鲜事物还较为陌生。 为更好服务
广大纳税人，征求意见稿提出，将提供
高效、快捷的办税方式，加强政策解读
和操作辅导，及时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自行办理、请任职受雇单位办理、
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
个人代办———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办理
汇算清缴的三种方式， 纳税人可自主
选择其中之一。

在办理渠道上，征求意见稿明确，
纳税人可优先通过网上税务局、 个人
所得税手机 APP 办理年度汇算，税务
机关将按规定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预
填服务；不方便通过上述方式办理的，
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办税服务厅
办理。

“便民理念是征求意见稿的一大
亮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
任刘怡表示，根据征求意见稿，广大纳
税人可优先通过网络和手机享受申报
表预填服务，只需查看、修改、确认即
可完成申报。

据了解， 税务机关还将推出系列
优化服务措施， 加强年度汇算的政策
解读和操作辅导力度，多渠道、多形式
开展提示提醒服务，分阶段、分梯次引
导纳税人错峰办税， 通过涉税咨询帮
助纳税人解决办理年度汇算中的疑难
问题。

此外，对于因年长、行动不便等独
立完成年度汇算存在特殊困难的，纳
税人提出申请， 税务机关可提供个性
化年度汇算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罗天
舒表示， 税务部门将做好个税汇算清
缴各项准备工作， 通过最大限度的便
民举措， 切实帮助纳税人依法足额享
受个税改革红利。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4 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了解到，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切实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国家税务
总局起草了关于办理 2019 年度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公告 （征
求意见稿）， 于 12 月 14 日至 26 日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随着新个税法实施， 我国首次建
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
汇算清缴是个税制度由分类迈向综合
所必需的配套保障措施， 是推动个税
改革落地的关键环节， 也是国际通行
做法。

根据新个税法规定，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我国居民将迎来首
次个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 此次
汇算清缴的范围和内容，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取得的工资薪
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
四项所得，将实行“查漏补缺、汇总收
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从而精准落
实各项税前扣除和优惠政策， 更好保
障纳税人权益。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3 种无需办理
年度汇算清缴的情形及 2种需要办理的
情形。在办理方式上，纳税人可自主选择
纳税人自行办理、请任职受雇单位办理、

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
人代办中的其中一种方式进行办理。 在
办理渠道上，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为纳税
人提供高效、快捷的办税方式和流程，最
大限度方便广大纳税人。

“征求意见稿细化了汇算清缴工
作的基本遵循， 明确了涉税各方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
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税务部门将做好个税汇算清缴各项准
备工作，及时解答纳税人的各类问题，
通过最大限度的便民举措， 切实帮助
纳税人依法足额享受个税改革红利。

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
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对
2020 年经济工作作出重大部署，对于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具
有重大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要在
2020 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
官，就要既增强忧患意识、看到风险挑
战，又要坚定必胜信心、看到有利条件，
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
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
体势头没有改变，充分把握我国经济拥
有的巨大发展韧性、 潜力和回旋余地，
勠力同心、锐意进取，坚决夺取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
作提出了总体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
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
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
期努力，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生
活显著改善。 明年，要继续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还
要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
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是对全国而言的。
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0
年翻一番，也是对全国而言的，并不要
求每个地区都翻番，也不意味着不同地
区、不同人群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各
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根据自身实际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不要在数字上层层
算账、层层报账，更不要弄虚作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意味着困扰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
地得到解决， 中国人民将书写人类发展
史上的伟大传奇。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明年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崇
高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
工作主动权，一鼓作气、决战决胜，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个税汇算清缴公开征求意见

个税汇算清缴有哪些看点？
据新华社电 个税汇算清缴渐行

渐近。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4 日对
外发布公告， 明确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有关政策；同日，国家税务
总局公布关于办理 2019 年度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公告 （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 即将在明年开展
办理的个税汇算清缴， 将帮助纳税人
精准计算实际纳税义务， 为中低收入
者免汇算、减负担，保障个税改革成效
充分显现， 推动个税改革最终落地落
实。

看点 1
按年算账，多退少补

今年 1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个人
所得税法正式实施。 “起征点”上调、调
整税率结构、 引入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空前力度的改革给千家万户送来
更大力度减税， 也带来个税征管的巨
变。

如今，我国个税实施“代扣代缴、
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
服务、事后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 汇
算清缴是个税制度由分类迈向综合所
必需的配套保障措施， 是推动个税改
革落地的关键环节， 也是国际通行做
法。

业内人士称，简而言之，汇算清缴
就是在平时已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查遗
补漏、汇总收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
示， 广大纳税人的收入结构和各月取
得收入不尽相同， 或会出现纳税人申
请退税或补缴的现象。 “汇算清缴事关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 将促进纳税人更
加精准计算全年实际纳税义务， 进一
步促进合理纳税。 ”

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主任施正文看来，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

见稿细化了汇算清缴工作的基本遵
循，明确了涉税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
务，将进一步推进建立现代个税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

看点 2
三种情形不用办，两种需要办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办理年度
汇算清缴？ 征求意见稿对实际中的不
同情形进行了明确。

为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 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3
种无需办理年度汇算清缴的情形。

纳税人需要补税但综合所得年收
入不超过 12 万元、纳税人年度汇算需
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 纳税人已预
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不申请
年度汇算退税———根据征求意见稿，
纳税人若符合上述情形之一， 就不需
要办理年度汇算。

“这些措施将进一步降低税收遵
从成本， 进一步切实减轻纳税人特别
是中低收入群体负担。 ”李旭红说。

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了 2 种需要
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一是 2019 年度
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
退税的；二是 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
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在 400
元以上的。 纳税人若符合上述情形之
一，则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据业内人士介绍，通常情况下，若
纳税人平时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
额不一致，则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一种
是平时多预缴了个税，需要申请退税；
另一种是少预缴了个税，应当补税。

看点 3
多渠道办税便利纳税人

依据新个税法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我国居民将迎来首
次 个 税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清 缴 办
理 。

当前， 大多数百姓对汇算清缴这
一新鲜事物还较为陌生。 为更好服务
广大纳税人，征求意见稿提出，将提供
高效、快捷的办税方式，加强政策解读
和操作辅导，及时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自行办理、请任职受雇单位办理、
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
个人代办———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办理
汇算清缴的三种方式， 纳税人可自主
选择其中之一。

在办理渠道上，征求意见稿明确，
纳税人可优先通过网上税务局、 个人
所得税手机 APP 办理年度汇算，税务
机关将按规定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预
填服务；不方便通过上述方式办理的，
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办税服务厅
办理。

“便民理念是征求意见稿的一大
亮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
任刘怡表示，根据征求意见稿，广大纳
税人可优先通过网络和手机享受申报
表预填服务，只需查看、修改、确认即
可完成申报。

据了解， 税务机关还将推出系列
优化服务措施， 加强年度汇算的政策
解读和操作辅导力度，多渠道、多形式
开展提示提醒服务，分阶段、分梯次引
导纳税人错峰办税， 通过涉税咨询帮
助纳税人解决办理年度汇算中的疑难
问题。

此外，对于因年长、行动不便等独
立完成年度汇算存在特殊困难的，纳
税人提出申请， 税务机关可提供个性
化年度汇算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罗天
舒表示， 税务部门将做好个税汇算清
缴各项准备工作， 通过最大限度的便
民举措， 切实帮助纳税人依法足额享
受个税改革红利。

据新华社电 个税汇算清缴渐行
渐近。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4 日对
外发布公告， 明确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有关政策；同日，国家税务
总局公布关于办理 2019 年度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公告 （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 即将在明年开展
办理的个税汇算清缴， 将帮助纳税人
精准计算实际纳税义务， 为中低收入
者免汇算、减负担，保障个税改革成效
充分显现， 推动个税改革最终落地落
实。

看点 1
按年算账，多退少补

今年 1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个人
所得税法正式实施。 “起征点”上调、调
整税率结构、 引入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空前力度的改革给千家万户送来
更大力度减税， 也带来个税征管的巨
变。

如今，我国个税实施“代扣代缴、
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
服务、事后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 汇
算清缴是个税制度由分类迈向综合所
必需的配套保障措施， 是推动个税改
革落地的关键环节， 也是国际通行做
法。

业内人士称，简而言之，汇算清缴
就是在平时已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查遗
补漏、汇总收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
示， 广大纳税人的收入结构和各月取
得收入不尽相同， 或会出现纳税人申
请退税或补缴的现象。 “汇算清缴事关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 将促进纳税人更
加精准计算全年实际纳税义务， 进一
步促进合理纳税。 ”

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主任施正文看来，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

见稿细化了汇算清缴工作的基本遵
循，明确了涉税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
务，将进一步推进建立现代个税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

看点 2
三种情形不用办，两种需要办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办理年度
汇算清缴？ 征求意见稿对实际中的不
同情形进行了明确。

为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 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3
种无需办理年度汇算清缴的情形。

纳税人需要补税但综合所得年收
入不超过 12 万元、纳税人年度汇算需
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 纳税人已预
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不申请
年度汇算退税———根据征求意见稿，
纳税人若符合上述情形之一， 就不需
要办理年度汇算。

“这些措施将进一步降低税收遵
从成本， 进一步切实减轻纳税人特别
是中低收入群体负担。 ”李旭红说。

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了 2 种需要
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一是 2019 年度
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
退税的；二是 2019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
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在 400
元以上的。 纳税人若符合上述情形之
一，则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据业内人士介绍，通常情况下，若
纳税人平时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
额不一致，则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一种
是平时多预缴了个税，需要申请退税；
另一种是少预缴了个税，应当补税。

看点 3
多渠道办税便利纳税人

依据新个税法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我国居民将迎来首
次 个 税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清 缴 办
理 。

当前， 大多数百姓对汇算清缴这
一新鲜事物还较为陌生。 为更好服务
广大纳税人，征求意见稿提出，将提供
高效、快捷的办税方式，加强政策解读
和操作辅导，及时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自行办理、请任职受雇单位办理、
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
个人代办———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办理
汇算清缴的三种方式， 纳税人可自主
选择其中之一。

在办理渠道上，征求意见稿明确，
纳税人可优先通过网上税务局、 个人
所得税手机 APP 办理年度汇算，税务
机关将按规定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预
填服务；不方便通过上述方式办理的，
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办税服务厅
办理。

“便民理念是征求意见稿的一大
亮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
任刘怡表示，根据征求意见稿，广大纳
税人可优先通过网络和手机享受申报
表预填服务，只需查看、修改、确认即
可完成申报。

据了解， 税务机关还将推出系列
优化服务措施， 加强年度汇算的政策
解读和操作辅导力度，多渠道、多形式
开展提示提醒服务，分阶段、分梯次引
导纳税人错峰办税， 通过涉税咨询帮
助纳税人解决办理年度汇算中的疑难
问题。

此外，对于因年长、行动不便等独
立完成年度汇算存在特殊困难的，纳
税人提出申请， 税务机关可提供个性
化年度汇算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罗天
舒表示， 税务部门将做好个税汇算清
缴各项准备工作， 通过最大限度的便
民举措， 切实帮助纳税人依法足额享
受个税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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